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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学界对明清徽商的研究很深入，但对近代关注不多。《申报》对近代徽商的形象多有报道，学

界利用很少。文章对《申报》中关于徽商的报道作仔细检阅，指出《申报》对徽商负面形象的报道主要包括徽

商诚信之缺失，徽商娶妾、烟赌问题的严重等。徽商负面形象出现的原因是 多 方 面 的，包 括 文 本 载 体 特 点、

经营艰难、唯利是图风气、热衷奢侈性消费及徽州本地陋俗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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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现 有 徽 商 研 究，人 们 关 注 的 主 要 是 明 清 时

期，学界对近代徽州商人的研究不多。《申报》是

旧中国历史 最 长、影 响 最 大 的 一 份 报 纸，记 录 了

从清末到民国近８０年间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

社会各方面 的 情 况，具 有 很 高 的 史 料 价 值，被 称

为“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”。笔者在对《申报》资料

的检阅中，发 现 有 大 量 徽 州 商 人 的 报 道，从 内 容

上看，报道 主 要 介 绍 的 是 徽 州 商 人 之 负 面 形 象。

学界对《申报》中近代徽州商人资料的利用很少，

本文拟对《申 报》中 近 代 徽 州 商 人 负 面 形 象 的 表

现作一梳理并予以解读。

一、《申报》中近代徽商之负面形象

（一）诚信缺失

诚信缺失，是《申报》对徽州商人负面形象报

道的一个方面。
《申报》上 有 文 章 指 出 清 末 上 海 徽 商 经 营 的

典当业利心最重，存在“欺骗愚懦之事”。对于上

海典当业，“当中伙友多皖南徽郡人，彼都人士利

心最 重，故 徽 人 之 业 贾 者，徧 廿 二 行 省，无 处 不

有，利 心 旣 重 则 欺 骗 愚 懦 之 事，间 或 不

免”［１］第 九 千 零 十 号。有这 样 的 例 子，徽 人 某 甲 在 上 海

“开设荣 顺 栈 历 有 年 矣”，在 光 绪 十 八 年 某 甲“因

病身故”，此 徽 人 某 甲 之 子 年 轻 力 弱，勉 强 支 持，

没有想到如何设法光大先人的产业，反而在１０月

２５日夜间“私携箧笥箱笼由后门乘舟逃去”，第二

天，“有兑 票 人 见 栈 门 虚 掩”，推 门 进 去 才 发 现 某

甲之 子 已 逃 之 夭 夭［１］第 七 千 零 四 十 四 号。步 入 民 国 时

期，经营近代银行的徽州行员还出现了窃款潜逃

的情况。报 道 称 安 徽 中 国 银 行 屯 溪 分 行 行 员 程

万青窃款潜逃。程万青，年３６岁，是安徽黟县人，

据查，程万 青“亏 空 行 款 一 万 三 千 余 元 之 巨”，官

方的应对 是，“除 已 函 该 原 籍 黟 县 知 事 查 封 该 员

家产备抵外，兹将该员年貌籍贯并加悬赏另纸开

呈，恳请通知，一体严缉”，并“通知各界警探严缉

此案，程万青务获解皖”，还重金悬赏拿获者或提

供线索者［１］第 一 万 六 千 三 百 零 五 号。

一些徽商会对所欠货款银两长期拖延偿还，

以此使自己手头有足够的流转资金。在清末，徽

州茶商经营亏欠的情况不少，一些茶商对经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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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采取了 拖 延 偿 付 的 策 略。比 如 光 绪 年 间 徽 州

人汪兰洲经营茶叶生意，因欠款而被王正春诉诸

官府，王正 春 诉 称“徽 州 人 汪 兰 洲 于 甲 申 年 往 来

被欠 银 数 千 两，历 久 不 还，经 友 人 理 劝，折 半 归

还，再三拖缓，尚欠银一千零廿七两三钱二分，立

有凭单，求请 提 究”，汪 兰 洲 称，“因 贸 易 艰 难，连

年亏欠，尙求宽限拔付”，但王正春随即指出汪兰

洲所言之 不 实：“汪 现 有 茶 叶 二 百 箱 存 在 复 昌 恒

栈，可请查问”［１］第 七 千 零 十 九 号。

除了茶业，其他行业的徽商也有拖延欠款的

情况。光绪 年 间 有 徽 州 黟 县 人 汪 氏 经 营 汪 福 泰

绸庄，并“开 设 有 年”，“历 年 亏 空 各 处 帐 项 数 千

金”，在各债主纷纷索还欠款的时候，汪氏索性采

取了“延 不 料 理”的 对 策，债 主 於 是“联 名 禀 官 请

究”［１］第 五 千 九 百 六 十 号。

近代不 良 徽 商 还 存 在 着 拖 欠 工 资 的 情 况。

光绪十五 年 的 一 则 报 道 指 出 开 设 袜 店 的 徽 商 某

甲“素性鄙吝”。此徽人某甲“在老北门大街开设

袜店，曾用某乙为伙，惟甲素性鄙吝，所有工资不

肯按月算楚”，某甲对其手下伙计某乙拖欠工资，

在将乙辞退的时候，“乙向甲算结工资，缺少钱二

百数十文”，但甲坚决不给，乙愤怒之下采取了恶

作剧的办法予以报复，“乃于昨晨将西瓜挖空，盛

以粪秽，乘甲不备当面抛去”［１］第 五 千 八 百 四 十 六 号。

步入近代，有一些徽商在上海等大城市经商

的时候，存在 欺 诈 行 为，这 与 诚 信 精 神 也 是 背 道

而驰的。比 如 在 宣 统 二 年，“闸 北 某 篾 竹 店 学 徒

胡成道，被 徽 州 人 万 长 生 以 代 荐 炒 茶 叶 生 意 为

由，骗令出外”，巡士发现这个情况后对万长生处

以 “戒 责 一 百 五 十 下，押 三 礼 拜 ”的 处

罚［１］第 一 万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三 号。在上海，徽商开设的棉花店

也存在着商 业 欺 诈 的 情 况，并 被 报 纸 公 开 报 道。

曾有徐家汇乡人李某将棉花卖与大马路花行，过

秤后计价洋５元钱３２文。李某很快便向柜台取

钱，却 被 告 知 此 洋 已 为 别 人 取 去。此 后 近 一 个

月，此大马 路 花 行 以 查 问 为 托 词 总 是 拒 绝 付 还，

此大马路 花 行 发 洋 之 人 是 徽 州 人 陈 瑞 卿。经 官

断，陈瑞卿必须“即如数赔偿，不得延搁”，此事才

有了结［１］第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六 号。

近代有不少徽商在上海经营失利、走投无路

而选择自杀的道路，一些自杀者被官方获救后得

到了官方的资助，以帮助他们能暂渡难关或有盘

缠回籍，这本是困境人生的一点希望之光。但也

出现了徽州人假装自杀的情况，这种假装的目的

是获得经济资助，是一种欺骗的行为。据《申报》

光绪九年二 月 十 九 日 的 记 载，有 徽 人 吴 锦 荣，年

约３０余岁，“昨午前在英租界浦滩投江寻死，适被

西捕见之，救 回 捕 房”，捕 头 对 吴 锦 荣 予 以 询 问，

吴锦荣“称向为茶叶生理，现因失业已久，实难度

日，欲返故里，苦无川资”，捕头仔细询问，察觉出

了 其 中 破 绽，“以 所 言 殊 难 凭 信，姑 不 查

究”［１］第 三 千 五 百 七 十 三 号。光绪十一年又有所谓的徽州

人假装寻死的情况，此徽州人姓曾名云飞，“在老

大桥堍投河，当卽救起”，地方官针对种假装寻死

的措施是“斥退不理”［１］第 四 千 五 百 二 十 九 号。

部分徽商 诚 信 之 缺 失 还 表 现 在 敬 业 精 神 缺

乏方面。清光绪年间，曾出现投递行业者对所递

信件敷衍塞责的情况。据报载：“徽州人金文峯，

专为各同乡 收 送 家 信，迩 者 弊 窦 百 出，凡 托 带 之

信竟步殷洪 乔 后 尘，多 不 送 到，甚 或 有 私 行 拆 阅

者。前日被寄信之某甲查知，因即扭送巡防局请

为究办”［１］第 九 千 一 百 零 五 十 三 号。
（二）贪恋女色

步入近代，有不少徽商在外娶妾，耗资 不 少。

晚清《申报》曾刊文概括性地指出徽商娶妾之俗，
“更有皖南徽商，久客在外，则竟停家中之妻而又

娶客 中 之 妻，名 曰 两 头 大”［１］第 八 千 七 百 二 十 四 号。《申

报》对 徽 州 商 人 娶 妾、姘 居、狎 妓 的 事 例 多 有

报道。

据民 国 八 年《申 报》的 记 载，徽 人 吴 春 生，年

逾六旬，在崇明业布庄生意，在民国六年秋，经过

沈老三介绍，曾出洋１６０元价买萃丰弄豆腐店主

妇黄徐氏之 长 女 为 妾，当 时 规 定 此 妾 随 母 同 居，

后来，吴春 生 来 上 海 后 发 现“该 妾 被 母 藏 匿”，于

是凭卖身契向警署求助［１］第 一 万 六 千 五 百 七 十 七 号。

徽商娶妾不仅耗费金钱，还会出现徽商之妾

席卷资 产 逃 亡 的 情 况，这 不 仅 使 得 徽 商 资 金 亏

空，也容易导致家庭纠纷。光绪十五年《申报》对

此种情况 有 报 道。徽 商 储 玉 如 向 在 北 新 泾 附 近

陆家行 镇 开 设 木 行，光 绪 元 年 曾 纳 妓 女 顾 氏 为

妾，“近将木 行 闭 歇，意 欲 改 开 米 行，因 挈 该 氏 出

门，租住镇上徐松堂之屋，昨晨该氏出外不返，检

点衣服，席卷一空”［１］第 五 千 八 百 五 十 七 号。

娶妾较为正式，也有徽商在外与其他女子姘

居的情况，这也容易导致家庭纠纷。民国八年有

徽商因为 姘 居 而 拒 付 妻 子 赡 养 费 的 情 况。有 皖

南歙县人张 三 吉，曾 经 在 杭 州 娶 戴 姓 女 为 妻，育

有一女，并 将 她 们 一 并 带 到 上 海。之 后，张 三 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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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雇佣于广东路汪裕泰茶叶店，因与拣茶工某氏

姘识，“置妻女于不顾”，其妻于是具呈公共公廨，

请求追赡养 费 银，审 判 结 果 是“以 张 三 吉 不 应 抛

弃 妻 孥 不 顾，判 着 按 月 给 原 告 赡 养 费 洋 六

元”［１］第 一 万 六 千 七 百 五 十 四 号。另据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

八号《申报》报 道 的 一 则 案 例，有 徽 州 人 汪 慕 良，
“今年三十三岁，系同兴公司永贞轮船之合伙人、

兼职员，原有妻室，于民国二十二年间，与常熟女

子陶桂仙（今年二十二岁）相识，旋发生情爱实行

同居，已生一 女 孩、今 年 三 岁”，后 来 因 为 徽 州 人

汪 慕 良 将 此 陶 氏 母 女 遗 弃 而 起 纠

纷［１］第 二 万 三 千 三 百 三 十 九 号。在民国年间，徽商许浦鳌之

子许文标 有 姘 居 行 为 见 诸 报 端，“大 东 门 外 大 酺

楼菜馆主徽人许浦鳌之子文标，向与其妻胡氏同

居该馆附近 吴 家 弄 中”，但 许 文 标“年 少 轻 浮，曾

与住在王家 嘴 角 之 妇 人 王 陈 氏 姘 识，阅 时 已 久，

近来文标又别有所好，置王陈氏于不顾”，此姘妇

王陈氏怀 疑 自 己 受 冷 遇 是 因 为 许 文 标 之 妻 胡 氏

暗中播 弄，于 是 纠 集 亲 属 和 无 赖 多 人 到 许 家 寻

衅，“逢人即打，见物便毁”，导致“互相凶殴，各受

损伤”［１］第 一 万 五 千 八 百 五 十 三 号。

近代徽商 不 仅 有 娶 妾、姘 居 之 事 发 生，也 有

挥霍金钱嫖妓问题。光绪二十二年，有徽州人王

阿四，年仅１９岁，即染嫖妓之事，王阿四在张阿谷

押铺内上班，竟然私取洋１８０余元出外花销，张阿

谷在四马路妓院寻获到王阿四，王阿四嫖妓之资

即系“私用店洋”，于是被追究，“判将王阿四管押

三礼 拜”，刑 满 日 仍 交 店 主 张 阿 谷 送 回 安 徽

原籍［１］第 八 千 二 百 七 十 七 号。

甚至 有 徽 商“冒 充 暗 差 华 捕”嫖 妓 的 情 况。

徽州人洪玉祥在上海“向为茶叶生意”，曾在民国

元年“冒充暗差华捕”到妓院“硬欲住宿”，妓女予

以告发，洪玉 祥 於 是 被 关 押３个 星 期，后 被 罚 洋

３０元开释［１］第 一 万 四 千 一 百 八 十 五 号。
（三）嗜好烟土

近代在外经商的 徽 州 人 有 吸 食 鸦 片 者。《申

报》对旅外徽商嗜烟的情况多有记载。在光绪十

六年四月廿五日《申报》公布的戒烟者名单中，即

包括有徽州人桃炳记。桃炳记，年３９岁，“上瘾十

三年，每 日 吸 烟 一 钱”［１］第 六 千 一 百 八 十 号。另 如，光 绪

十八年，余 秋 塘 向 官 府 控 告 徽 州 人 詹 生 元“私 制

假烟售”，但 官 府 根 据 查 获 的 烟 灰 得 知 詹 生 元 所

售并非假烟，詹生元供称“小的系徽州人，素有烟

霞之 癖，得 以 存 积 烟 灰”，詹 生 元 于 是 被 释

放［１］第 六 千 九 百 四 十 六 号。另如，光绪十八年，在上 海，有

徽商张某“薄 有 积 蓄，在 闵 行 开 设 衣 庄”，张 某 之

子某甲“年已弱冠，近来不务正业，迷恋烟霞”，情

况已非常严 重，以 致 其 父 张 某 采 取“将 甲 扭 至 上

海县 控 告”的 措 施［１］第 七 千 零 二 十 六 号。在 光 绪 年 间 禁

烟活动中，曾在苏州查获两位徽州人吸烟，报载，

巡查人员发现“有两人在草屋中对榻吸烟”，当即

拿住，并且询问“谁为馆主谁为烟客”，两人供称，
“均系徽州 人 氏，在 苏 各 有 行 业，并 非 开 灯 卖 烟，

惟彼此俱有烟瘾，现奉禁止烟馆，无从吸烟，是以

合赁草棚 借 以 过 瘾 云 云”，可 见 此 二 位 徽 州 人 对

大烟的 严 重 依 赖，受 到 的 处 罚 是“房 屋 勒 令 拆

毁”［１］第 二 千 四 百 三 十 七 号。

甚至，在 日 本 经 商 的 徽 州 人 也 有 嗜 好 烟 土

者。据光绪二十一年的报道，“徽人关某，年已六

十三，向在神户西人处做茶司，素有阿芙蓉癖，因

年老难戒，每向开设成衣店之阿升处过瘾”，被其

子多次告发后，官府“乃派巡查多名前往拿捉，并

累 及 阿 升 等，一 同 拿 禁 入 监，关 某 次 日 即

死”［１］第 八 千 一 百 四 十 二 号。

吸鸦片往 往 导 致 靡 费 金 钱、玩 物 丧 志，此 类

徽商实在难以承担发展商业经营的重任。比如，

光绪年间，“王福林者，皖属之黟县人，年二十许，

向在省中钱店生理，家颇饶裕，然不务正业，日以

烟赌为事”［１］第 二 千 五 百 七 十 六 号。

也有徽州人吸鸦片非常严重的例子，不仅商

业难以发展，甚至导致家破人亡。比如在光绪二

十三年，徽州 杨 氏“旅 居 安 庆，年 三 十 余，游 荡 不

务正业，兼有烟霞”，杨氏“幼聘陈氏女”。杨氏娶

回陈氏女后，陈氏“以良言劝杨减除烟瘾，并出己

资佐其设肆，贸 杂 货 于 皖 城 吕 八 街，称 小 康 焉”，

并生有一子。后来杨氏“忽思意外财，将肆闭歇，

携百五十金”，出 外 经 商，经 商 失 利 后 烟 瘾 更 大。

为应付吸烟巨大开销，杨氏之妻陈氏替人洗衣贴

补家用，杨氏 不 仅 因 为 吸 烟 耗 尽 原 有 家 资，竟 然

出现将陈 氏 替 人 洗 的 衣 服 拿 出 去 换 钱 买 烟 的 情

况，陈 氏 在 极 度 羞 愤 之 下，以 自 杀 结 束

此生［１］第 八 千 六 百 四 十 七 号。
（四）热衷赌博

从影响近代徽商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，赌博

无疑是影 响 非 常 大 的 因 素。《申 报》对 徽 商 赌 博

之事也多有报道。

经营不同 行 业 的 徽 商 参 与 赌 博 的 情 况 时 常

见诸报端。有 酒 馆 业 从 业 人 员 因 赌 博 行 为 被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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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在光绪 年 间，“徽 州 人 某 甲 家 在 沪 城 小 东 门

内陆家宅，向 开 醉 白 园 酒 馆，前 日 纠 集 邻 人 在 家

作叶 子 戏，怀 抱 子，其 乐 陶 然，忽 然 倒 仆 尘 埃 中，

呼之不应，抚之气已绝矣”［１］第 七 千 一 百 七 十 四 号；同样在

上海，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被解案之赌徒有

９名，即包括徽 州 人 胡 小 山，胡 小 山 供 称“前 在 宝

善街口同福馆饭店，因换店主走出”，已是第二次

犯 赌 被 抓，被 判 的 处 罚 是，“着 责 一 百

板”［１］第 五 千 六 百 六 十 八 号。

除了酒 馆 业 主 有 赌 博 事 迹，茶 商 也 参 与 赌

博。光绪十 三 年 有 徽 州 茶 商 因 赌 博 将 茶 叶 铺 输

掉的情 况［１］第 五 千 一 百 十 三 号；光 绪 年 间 上 海 一 次 抓 赌

行动抓 获 了 徽 州 人 郑 祥 云，郑 祥 云 即 是 经 营 茶

业者［１］第 二 千 五 百 二 十 号。

做绸缎、漆 铺 生 意 的 徽 州 人 也 有 赌 博 的 情

况。光绪年 间 参 与 赌 博 者 徽 州 人 江 成 云，“系 为

绸客 者”［１］第 三 千 九 百 五 十 五 号。在 光 绪 年 间 的 苏 州，徽

州人余秉堃，“在养育巷开漆铺生理，略有资财”，

余长生是余秉堃长子，不务正业。当地袁二系在

西善 长 巷 开 设 妓 馆 者，也 经 营 赌 博、妓 院 事 宜。

在光绪十二 年，余 长 生 因 为 赌 博 问 题，曾 经 在 西

善长巷袁二 经 营 妓 院 的 处 所 被 殴，其 后，又 到 袁

二那里，“欲索取所存洋钱衣服”，因为产生口角，

余 长 生 “登 时 毙 命 ”，尸 体 被 弃 伍 子 胥

弄口［１］第 四 千 七 百 二 十 五 号。

晚清时期，徽 商 赌 博 花 样 百 出，甚 至 出 现 以

女扮男装 为 赌 博 之 内 容。同 治 年 间 有 女 扮 男 装

之女堂倌被讯问，此女堂倌名叫周小大，苏州人，

年２４岁，“向在小东门外法国租界凤仙台烟馆为

女堂官”，此 女 堂 官 与 城 内 东 街 开 元 泰 衣 庄 之 徽

州人陈小愚 认 识，此 徽 商 陈 小 愚 与 周 小 大“赌 博

戏耍，令伊男 装 游 嬉，愿 送 洋 钱 十 元”，可 见 纯 粹

是花钱找乐子，此女堂官女扮男装被发现后得到

“解县严究”的惩处［１］第 二 百 三 十 六 号。

徽商除了自己参与赌博被抓，还存在提供赌

博场所而被抓的情况。民国二十四年，上海太平

桥菜市路６９号有东南鸿运楼菜馆，该菜馆经理周

炎哲，系徽州 人，因“容 留 邵 有 丰 假 借 做 寿 为 名，

集众在 内，开 场 赌 博，抽 头 渔 利，有 违 禁 令”。官

方发现后，除了将８８名参赌之人拘获外，徽州人

周炎哲也因为“供给赌博场所、有违定章”而一并

被逮 捕［１］第 二 万 二 千 一 百 七 十 一 号。除 了 菜 馆 行 业 提 供 赌

博场所以聚赌，茶栈也是聚赌之场所之一。光绪

十年，“英界 垃 圾 码 头 徽 人 某 甲，所 开 炒 茶 栈 内，

每夜有聚 赌 抽 头 情 事”，后 赌 徒 之 间 发 生 经 济 纠

纷而“扭 至 茶 肆 评 理”，报 纸 对 赌 博 之 风 感 叹 道：
“夫开场聚赌例禁綦严，捕房近在咫尺之间，何竟

绝无闻见耶”［１］第 四 千 零 九 十 七 号。
旅外徽州人热衷赌博，对于一些中下商人或

学徒来说，常常会出现因为赌博做出违法乱纪的

事情，比如窃取、挪用银两等。在光绪十五年，小

东门外丰记洋行执事人朱翰芳诉称，行内学徒程

祥裕私自支取银元三百九十三两六钱二分，并兑

取金钏两双，违法金额已不少。如此违法乱纪均

因赌博而起，程祥裕供称：“徽州人，年二十二岁，

向在丰记习 业，现 已 满 师，本 月 初 姚 姓 友 人 邀 同

出外赌钱”［１］第 五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号。
有徽商因 为 赌 博 将 自 己 衣 服 钱 洋 全 部 输 光

的情况，足见 赌 博 害 人，也 可 见 热 衷 赌 博 的 此 类

徽商实在难以发展经营。光绪年间，有徽州人姚

连生好赌，曾 经“竟 将 所 带 之 现 洋、衣 服 尽 行 输

去，甚至将短 衫 裤 亦 脱 卸”，在 光 绪 九 年，姚 连 生

又偷窃他人当票而被发现［１］第 三 千 六 百 四 十 二 号。
徽州茶商 甚 至 出 现 因 赌 博 将 茶 叶 铺 输 掉 的

情况，可见赌博对徽商发展具有负面影响。据报

载，在光绪十 三 年，在 北 京，“前 门 大 街 迤 南 有 方

天德茶叶铺，开设多年，铺主某甲嗜赌成癖，四月

间与同 乡 徽 人 某 乙 共 赌”，某 甲 赌 输 的 结 果 是，
“竟将该铺输与某乙”，赢家某乙将该铺大为粉饰

而 开 肆，“高 搭 红 棚，宾 朋 来 贺 者 颇

盛”［１］第 五 千 一 百 十 三 号。
在外经商 的 徽 州 人 多 有 因 赌 博 输 钱 而 自 杀

的情况。光 绪 二 十 三 年，在 松 江，徽 人 王 某 向 在

西关外倪姓 油 麻 店 为 伙 计，年 近 而 立，却 嗜 好 赌

博，有一次“迩 闻 枫 泾 镇 大 启 博 场，遂 欣 然 而 往，
至则无战不 北，逋 负 累 累，无 可 弥 缝”，于 是 选 择

自杀了此一生［１］第 八 千 六 百 二 十 七 号。
赌博耗 资 自 不 用 问，还 有 徽 商 被 劝 诱 参 加

“局赌”，也就是被串通设计好的赌博圈套。一旦

参与这种赌博，必然输得更惨。近代在外经商之

徽人存 在 因 为“局 赌”被 输 掉 大 量 钱 财 的 情 况。
光绪十 年 的 一 则 报 道 指 出，“局 赌 之 案，层 见 叠

出”，徽州绸缎商江成云被骗赌后本来“欲吞烟自

尽”，经人劝 阻 而 止，于 是 控 诸 官 府，称 自 己 被 江

椿如等人诱骗赌博，从而“去银二千两光景，请为

提追”，可见数额不小［１］第 三 千 九 百 五 十 五 号。

二、对徽商负面报道之时代性解读

《申报》对徽州商人有如此多的负面报道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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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产生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明清徽商以讲究诚信著

名，而在 近 代 却 有 如 此 记 载？要 认 识 这 个 问 题，

不能离开对时代因素的考察。

首先，从记载载体因素来说，步入近代，报纸

是关于事 件 记 载 和 传 播 的 崭 新 媒 介。对 于 近 代

报纸载体来说，通过报道社会负面新闻和奇闻怪

事才能吸引 眼 球，才 能 扩 大 销 售 量，这 一 点 与 明

清地方志和族谱以“扬善”为主要出发点有区别。

明清时期徽商经营之道的重要方面即是“讲求商

业道德”“崇尚信义，诚信服人”［２］４１５，同样地，在明

清小说里也存在徽商“贪财吝啬”的记载［３］，记载

载体的差异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所以，《申报》对上

述徽商缺乏诚信事例的报道是不奇怪的，这种负

面报道实 际 上 不 能 代 表 徽 商 主 流。也 有 学 者 研

究近代商人指出，虽然在近代有一部分商人对诚

与信开始逐渐淡漠，“甚至不惜违反诚信原则，采

取种种欺 诈 手 段 达 到 攫 取 高 额 利 润 的 目 的”，但

是“就近代 大 多 数 正 当 商 人 而 言，诚 与 信 仍 是 他

们做人和经商过程 中 所 崇 奉 的 原 则 之 一”［４］。这

是我们要把握的基本面。

第二，除了 记 载 载 体 的 时 代 性，此 时 徽 商 经

营环境的时代特点也是需要考察的方面。首先，

近代徽人 外 出 经 商 面 对 的 经 营 市 场 充 满 竞 争 和

风险，不 确 定 性 大，亏 折 现 象 时 有 发 生。近 代 的

中国社会 毕 竟 不 同 以 往，“商 业 资 本 主 义 的 一 个

显著特征 是 那 与 大 量 的 赢 利 机 会 相 伴 随 的 巨 大

的经营 风 险 和 不 稳 定 性”［５］。另 外，近 代 一 些 徽

商面对空前的大变局“昧于大势，未能与时俱进，

仍然在 传 统 行 业 中 抱 残 守 缺，苟 延 残 喘”［６］。这

样的话，部分徽商在近代激烈的竞争中经营失利

便难以避免了。我们还注意到，《申报》对出外谋

生的徽州人遇到困境而自杀的情况有诸多报道。

既然经营失利会导致自杀现象，近代徽州商人在

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非诚信情况，便不足

为奇了。

从实际情况看，上述非诚信徽商中有许多也

确实是存 在“经 营 失 利”的 背 景。比 如 前 述 光 绪

年间徽州茶商汪兰洲拖欠王正春的事例，虽然有

汪兰洲不诚 信 的 成 分，但“贸 易 艰 难，连 年 亏 欠”

的情况也 是 实 情。前 述 汪 福 泰 绸 庄 拖 延 欠 款 也

有“历年 亏 空”的 背 景。这 里 再 举 两 例 以 证 徽 商

非诚信现象的经营艰难的背景。１９１２年的《警务

丛报》刊登了徽人潘新吾在浦东杨家度兜售假墨

坑人，事发后被巡警带走讯问，指出“潘新吾混售

假墨，殊为可恶，因潘迫於贫苦，从宽饬令退还原

洋结释，假 墨 销 毁”［７］；有 徽 州 人 某 甲，曾 开 设 有

亿兆钱庄，在 光 绪 十 五 年 腊 月 十 九 日 夜 间 逃 遁，

也是 因 为 经 营 折 本 的 原 因［１］第 六 千 零 二 十 号。从 上 述

报道看，缺 乏 诚 信 的 徽 商 主 要 是 下 层 徽 商 群 体，

为了在城市里能求得生存权，更容易见利忘义。

第三，《申 报》对 徽 商 负 面 形 象 的 报 道，还 反

映了近代商业文化存在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，近

代这千年 未 有 之 大 变 革 不 可 能 对 商 业 文 化 没 有

冲击。我们知道，在明清时期，商人虽然言利，但

还重视“以信接物”“以 义 为 利”［８］。但 步 入 近 代，

商业文化 有 微 妙 的 变 化。新 式 商 人 当 中 仍 有 不

少人继承和 发 扬 了 诚 信 经 商 的 优 良 传 统，但 是，
“另一方 面 也 要 看 到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商 业 的 发 展，

在商业行为中的投机、欺诈现象也与日俱增”［４］。

一些人 抛 弃 了 传 统 的“以 义 为 利”，而 变 为 唯 利

是图。

这种义利 观 的 变 化 与 近 代 的 时 代 背 景 也 有

密切关 系。首 先，在 晚 清 商 战 救 国、实 业 救 国 的

大的背景下，人们已逐渐敢于公开地言利、求富。

晚清时期，已开始有人对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提

出质疑和 抨 击，“从 维 新 派 思 想 家 到 一 般 报 刊 舆

论，各种批驳崇义抑利说以及为利正名的论述比

比皆是”［９］。其 次，近 代 资 本 主 义 商 业 的 发 展 为

经商致富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，但是，“近代中

国资本主义商业又仍处于由旧趋新的过渡时期，

制度化的行为规范不很健全，于是一部分商人急

于求富，不受 商 业 伦 理 道 德 的 约 束，将 诚 信 经 商

的传统置于脑后”［４］。商 业 欺 诈 等 现 象 与 制 度 设

计的滞后和不完善密切相关

近代部分商人不讲诚信的情况，实际上不是

徽商这一群 体 的 事 情，它 具 有 时 代 性，反 映 了 近

代人们逐 利 欲 望 的 膨 胀。时 人 的 一 些 文 章 也 指

出了近代 社 会 对 传 统“以 义 为 利”不 同 程 度 的 背

离。比如李 十 一 对 晚 清 当 时 商 人 唯 利 是 图 的 风

气感叹道：“惟近日人心不一，见利忘义者所在多

有，只 图 利 己，不 顾 害 人，此 等 行 径，实 为 商 界 之

蠹”［１０］；民国年 间 也 有 类 似 感 叹，“但 是 今 日 有 许

多人经不起 时 代 的 磨 练，生 活 的 压 迫，为 了 要 满

足自己的德望和需要起见，寡廉鲜耻，丧尽天良，

见利忘义”［１１］。

三、对徽商自身特点的分析

我们已提 到《申 报》对 徽 商 的 负 面 报 道 有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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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性的原因。此外，这种负面报道与徽商自身特

点也有关系。毕竟，明清时期徽商是著名商帮，步
入近代，此商帮从业人数仍很众多。比如，仅民国

年间徽人在浙江经商者就有１０万，“尝就苏杭等处

一考，徽州人之众约在十万以外”［１］第一万七千九百零二号。

在近代，大量走出大山的徽州商人具有一些自身的

特征。

首先，步入 近 代 以 来，徽 州 商 帮 组 合 形 式 的

变化是要注意的方面。明清徽州商帮“是以封建

的乡族关 系 为 纽 带 而 结 成 的 商 人 群 体”，但 步 入

清末时期，情 况 就 变 化 了，我 国 商 人 的 组 合 形 式

在逐渐发 生 变 化，“同 行 关 系 日 益 淡 化 着 同 乡 关

系”［２］１５。原先，徽州商帮要对经商成员的诚信行

为加以 示 范、约 束，以 维 护 商 帮 良 好 信 誉。但 在

近代，徽州外 出 经 商 人 员 虽 仍 不 少，但 此 时 主 要

是行业关系，经 商 守 法、诚 信 与 否 主 要 是 个 人 的

事情，是由法律途径及个人道德自律来解决的。

这种近代徽州商人淡化同乡关系的状况，以

徽州商人对同乡予以欺骗的案例表现得最明显。

前述徽州 人 詹 尙 明 骗 取 同 乡 詹 子 翰 巨 款 就 是 一

典型的 例 子。再 比 如，旅 外 徽 州 人 从 事 局 赌 害

人，只以唯利 是 图 为 标 准，对 徽 州 同 乡 也 是 照 样

坑害，不 会 手 下 留 情。光 绪 十 一 年，在 上 海 开 茶

叶店之徽人 某 乙，即 串 同 失 业 之 茶 栈 伙 计 某 丙，

以局赌坑 害 在 上 海 英 租 界 开 设 火 腿 店 之 徽 人 某

甲［１］第 四 千 四 百 七 十 一 号。我 们 想，这 种 情 况 在 重 视 同

乡、乡族关系的明清时期恐怕难以出现。

第二，近代徽州商人延续了明清徽商的一些

特点，比 如 奢 侈 性 消 费、贪 恋 女 色 等。对 于 明 清

徽商来说，明 中 叶 以 后，徽 商 便 开 始 放 弃 前 辈 们

那种节俭的传统，生活消费逐渐走向奢侈化［２］４８１。

学者还指出，在 传 统 社 会，商 人 往 往 不 能 获 得 与

其财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，这使得经商致富的徽

商产生了心 理 失 衡，于 是 徽 州 商 人“将 经 商 得 来

的一部分 利 润 在 衣 食 住 行 等 生 活 消 费 上 极 尽 奢

侈，以此向世 人 证 明 自 己 的 存 在，引 起 社 会 的 注

意”［１２］６２。这种以 奢 侈 消 费 来 证 明 自 身 价 值 的 状

况在近代也存在。近代，有关于富裕徽商之子挥

霍无度的典型个例。据光绪八年的报道，在江西

南昌广润门 外，开 有 徽 帮 苏 锦 泰 京 货 铺，店 主 之

子即是奢 侈 性 消 费 的 典 型，“闻 因 店 主 之 子 历 年

花销过 甚，遂 至 不 支，于 月 之 初 间，自 行 关 闭，计

欠外人存款及巿面来往各钱庄约共三万数千金，

受累者不 亦 难 乎 为 情 哉”［１］第 三 千 二 百 十 二 号。另如，光

绪年间有开香铺的徽州人，育有一子，因父母溺爱

过甚，导致骑驴伤人致人重伤，伤害虽然不至于危

及人性命，但“所费不资矣”［１］第二千六百八十一号。

至于前述 近 代 徽 州 商 人 贪 恋 女 色 的 负 面 形

象的问题，实 际 上 也 是 不 独 近 代 如 此，明 清 时 期

徽商即肯 为 娶 妾 花 费 资 本。谢 肇 淛 在《五 杂 组》

卷四中曾 指 出：“新 安 奢 而 山 右 俭 也。然 新 安 人

衣食亦甚菲啬，薄糜盐齑，欣然一饱矣。惟娶妾、

宿妓、争讼，则挥金如土。”［１３］

第三，近代徽商具有乡土印记。近代徽 州 本

地存在着一 些 不 良 乡 俗，比 如 嗜 好 赌 博、吸 大 烟

等问题，一些 徽 州 人 虽 然 走 出 大 山 出 外 闯 荡，但

囿于长期浸染的因素，有些还难以完全摒弃家乡

此类不良乡俗。

嗜好赌 博 是 近 代 徽 州 地 区 乡 俗 之 一。《申

报》对旅外徽商嗜好赌博有诸多报道，实际上，这

与徽州 本 地 嗜 好 赌 博 的 习 俗 是 有 密 切 关 系 的。

晚清以来，徽州人好赌之风时而为人所提及。比

如对 于 徽 州 府，“徽 俗 之 最 恶 者，曰 迷 信，曰 嗜

赌”［１４］５４２，在 屯 溪，“查 屯 溪 五 方 杂 处，赌 风 本

炽”［１４］５５２。再如，旅 外 徽 商 有 因 赌 博 而 自 杀 的 情

况，实际上，晚 清 徽 州 本 地 也 存 在 因 赌 博 输 钱 而

自杀的情况。在祁门，“祁民向称良善，年轻子弟

诱入赌场，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”［１４］６０２。从事“局

赌”害人 的 情 况 也 并 不 是 仅 仅 旅 外 徽 州 人 如 此，

徽州本地 亦 然。晚 清 时 期 徽 州 本 地 即 存 在 这 种

“局赌”情 况，在 休 宁 县，“每 届 茶 市，屯 溪 附 近 一

带赌匪麇集，作阱陷人，无知愚民一入毂中，无不

倾家荡产”［１４］５２０。

上述报道指出了徽商嗜好烟土的负面形象。

实际上，抽大 烟 也 并 非 旅 外 徽 商 所 独 具，晚 清 时

期徽州本 地 人 抽 大 烟 即 很 严 重。《陶 甓 公 牍》指

出，“徽俗不 论 贫 富，吃 烟 者 十 人 而 六 七，面 黧 骨

削，举目皆 是，此 地 方 官 之 隐 忧 也”［１４］５４２；在 绩 溪

县，“土 娼 招 赌 卖 烟，最 为 风 俗 人 心 之 害”［１４］５２４。

徽州本 地 不 仅 抽 鸦 片 盛 行，“鸦 片 烟 馆，到 处 林

立”，还服食红丸这一毒品。据１９３３年的报道，对
于祁门县吃红丸者，“据当地人估计，祁门的男子，

十人有六七人都已染上了瘾，每年单是红丸一项的

支出，约达百五六十万圆以上”［１］第二万一千四百八十六号。

诚然，近代徽商仍然在部分领域和区域有很

强的力量，其在经营上和企业文化方面肯定有诸

多成功 之 处，这 应 该 是 主 流。并 且，与 近 代 数 十

万外出徽商相比，《申报》所报道的具负面形象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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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的人数实在是很少的，此类不良徽商不是徽商

的主体。

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负面报道，有报纸媒体

追求负面报道以吸引眼球的因素。但是，对徽商

负面报道 作 出 解 读 仍 是 徽 商 史 研 究 的 一 件 有 意

义的事 情，因 为 这 能 帮 助 我 们 全 面 认 识 近 代 徽

商。可以发 现，近 代 部 分 徽 商 存 在 缺 失 诚 信、娶

妾烟赌问题严重等方面的不足，这些问题直接制

约着徽商 企 业 家 精 神 的 形 成 以 及 资 本 积 累。在

近代社会由垄断转向竞争、由注重同乡转向淡化

同乡观念、由封建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的大的背

景下，商人诚信缺失、唯利是图的状况绝非个例。

这有时代性 的 因 素，比 如 经 营 艰 难，义 利 观 演 变

等。此外，徽 商 负 面 形 象 报 道 出 现 的 原 因，还 与

徽商自身特点有关系，比如近代徽商延续了明清

徽商的一些传统，以及难以摒弃徽州本地不良乡

俗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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